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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因應小組委員會於 2006年 2月 3日及 10日會議上  
所提出的關注及質詢  

政府當局須作出回應的事項一覽表 * 
 

 
1. 政府當局應明確地回應小組委員會在其第 I期及第 II期研究報告內

所提出的各項建議。  
 
2. 公眾有權得悉任何就政府當局於 2005年 10月公布的修訂發展模式

所載列的新發展規範及條件作出的變更，包括政府與入圍倡議者

為澄清疑點或尋求變更發展規範進行的任何磋商或交換的函件。

根據若干報章報導，部分入圍倡議者曾要求政府當局在修訂發展

模式之下，重新考慮下列安排：  
 

(a) 就 300億元信託基金採用更靈活的付款時間表，而不是在開始
時支付 300億元；及  

 
(b) 利用從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分拆出來的住宅及商業發展所賺取

的收益資助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建造費用。  
 
3. 政府當局應證實，任何就上述事宜以及修訂發展模式的其他事項

所進行的磋商或交換的函件，會否被視為政府已經有條件地接納

修訂發展模式下的條款及條件。  
 
4. 政府當局應告知公眾人士為何入圍倡議者的問題並沒有在 2006年

1月 31日之前提出及處理，以及政府當局為何容許入圍倡議者在作
出回應的最後期限之後仍可提出進一步的問題或其他安排方案，

因而導致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遭進一步延誤。  
 
5. 鑒於此項發展計劃涉及 40公頃政府土地的處置問題，政府當局應

證實，政府有否在其他入圍倡議者及公眾人士不知悉的情況下，

向任何入圍倡議者提供任何優惠或作出任何承諾，以及該等優惠

或承諾是否與政府在《基本法》第七條下所肩負的責任有所抵觸。 
 
6. 政府當局表示，3個入圍倡議者均表明有興趣繼續參與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發展計劃，而政府當局亦會繼續按照建議邀請書的框架發

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政府當局應確定其就評審各入圍倡議者的

建議書及批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予中選倡議者所計劃的

時間表，以及確定立法機關和公眾在政府與中選倡議者訂立合約

之前，在多大程度上會獲給予機會審議各項發展安排。政府當局

應說明其在與中選倡議者簽訂合約之前，須予遵守的法定及行政

程序。  

                                                 
*  此事項一覽表隨附於小組委員會主席在 2006年 2月 14日致政務司司長的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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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邀請書的發展模式被視為是政府當局以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

合作 (下稱 “公私營合作 ”)的發展計劃為名，試圖規避立法會的權力
及職能。然而，根據國際最佳做法，任何公私營合作發展計劃的

推行，均須受相關司法管轄區的立法機關監察。政府當局應解釋，

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所採用的公私營合作模式下，公眾

利益可如何獲得保障。  
 
8. 政府當局應解釋將會如何回應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就《西九龍

及維港發展計劃》進行的民意調查的各項結果，當中顯示有 77%
受訪者反對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建造天篷。  

 
9. 政府當局應提供資料說明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用地現時的估計土地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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